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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一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
	（一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
	（二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
	二、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
	（一）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人员
	（二）参加网络投票的人员
	（三）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
	三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
	（一）表决程序
	（二）表决结果
	1.审议《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、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》

